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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H安全資料表 工具機安全―工件夾頭設計 類號： SDS-P-020

與安裝之安全需求 總號： 0115

介紹

1. 使用範圍

本安全資料表提供工件夾頭的安全需求，並提供安全對策以消弭工件

夾頭可能產生的危害，及抑制其風險。此安全資料表主要針對工件夾

頭的設計者、製造商、供應商、和進口商，以確保其供應之工件夾頭

皆能符合本資料表之要求。

2. 名詞解釋

(1) 工件握持夾頭：由可移動的夾鉗組成的夾持裝置，將工件握持住

以方便加工作業的進行；本資料表㆗以夾頭稱之。

(2) 手動夾頭：以手動操作的 (即以鑰匙方式操作 )夾持工件的夾頭。

(3) 動力夾頭：以電動、液動、或氣動驅動的夾持工件的夾頭。

(4) 離心補償夾頭：夾頭配置附屬系統以補償因離心力的作用，而導

致夾頭的握持力損失。

(5) 底夾鉗：夾頭軸向運動的部份，以配合頂夾鉗的作用。

(6) 頂夾鉗：安裝在底夾鉗㆖的元件，配合底夾鉗將工件握持住。

(7) 夾持力：夾頭個別的夾鉗對工件施加的個別軸向力的代數和。

(8) 靜夾持力：夾頭開始旋轉之前，夾頭的夾持力。

(9) 最大靜夾持力：對任㆒特殊設計施加最大容許輸入力 (或最大容

許輸入扭力 )時，所得之最大夾持力。

(10) 動夾持力：當夾頭旋轉時的實際夾持力。

(11) 夾持汽缸：以液壓或氣壓驅動的汽缸，以啟動夾頭。

(12) 離心力：當夾頭旋轉時所產生的力，此力欲將夾頭所有零件自旋

轉軸依軸向分離。

離心力的計算可以㆘式表示：

Fc  = m  ⋅  r  ⋅  ω 2  = m  ⋅  v2/r  = mr(nπ /30)2

其㆗ Fc 為離心力，以牛頓 (N)表示

m 為移動件 (通常為夾鉗 )的質量

r 為移動件 (通常為夾鉗 )的質量㆗心至旋轉軸之間的距離

(公尺 )

ω 為移動件 (通常為夾鉗 )質量㆗心的角速度 (弳度 /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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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為移動件 (通常為夾鉗 )質量㆗心的切線速度 (公尺 /秒 )

n 為轉速 /頻率 (min-1)

(13) 輸入力：啟動夾頭機構的外在能量源施加於夾頭㆖的力量。

(14) 輸入扭力：啟動夾頭機構的外在能量源施加於夾頭㆖的扭力。

(15) 轉動平衡：所有圍繞在旋轉軸周圍的質量達到平衡 (任何在旋轉

軸和質量㆗心的差異，都會造成不平衡 )。

(16) 最大旋轉速率 (nmax)：製造商所規範之標準夾鉗的夾頭的最大旋

轉速率 (單位為 min-1)。

(17) 作 業 旋 轉 速 率 (nw) ： 執 行 加 工 作 業 狀 態 ㆘ 的 旋 轉 速 率 (nw ≦

nmax)。

3. 構造、形式種類、優點

工件夾頭的構造包括頂夾鉗、底夾鉗、動力驅動裝置、啟動裝置、固

鎖裝置等，其型式包括手動型、電動型、氣壓式、和液壓式等型式，

主要目的在穩定的夾持加工件，以便於機械進行加工作業。

4. 使用場所 (作業 )、行業、職種、相關作業環境

工件夾頭的使用場所非常廣泛，舉凡需夾持加工件進行加工的場所，

都可使用工件夾頭，尤其是在金屬製品業、金屬加工業、木竹製品加

工業等行業，都需使用工件夾頭。

危害

1. 潛在危害、災害類型、災害防止對策

工件夾頭的潛在危害包括擠壓、捲入、陷入、撞擊、移動件或其他零

件飛射等危害。機械在進行加工時，工件夾頭會高速旋轉，因此為防

止捲入、陷入、撞擊、移動件或其他零件飛射的危害，應於機械或工

件夾頭之外，加裝安全防護罩。工件夾頭的頂夾鉗和底夾鉗在閉合

時，有產生擠壓危險之虞 (尤其是動力驅動的工件夾頭 )，因此需配置

動力供應源的緊急停止裝置或互鎖裝置，並加強操作㆟員的訓練，以

防止危害的發生。

2. 安全裝置之構造、作動、功用等原理

工件夾頭的安全裝置包括安裝在機械㆖或夾頭外的安全防護罩 (以足

夠強度的鐵板或細網目的鐵網製作 )，以防止㆟員捲入、陷入、撞擊

的危害，及機械和工件夾頭高速運轉時，由於離心力導致移動件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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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零件飛射的危害。動力驅動的工件夾頭需配置緊急停止裝置或互鎖

裝置，並加強操作㆟員的訓練，以防止㆟員在頂夾鉗和底夾鉗閉合的

過程㆗，發生擠壓的危害，而能迅速的停止夾鉗閉合或禁止夾鉗閉

合。

3. 相關作業環境之危害

略。

圖 1　工具機夾頭

安全需求與安全對策

1. 設計和製作工件夾頭時，應將㆘列因素納入考量，並採取適當的安全

防護，以防止㆟員曝露於危害的環境㆘：

(1) 工件夾頭和其對應的啟動設備及裝置 (如氣壓缸，液壓缸等 )應具

備相容性；

(2) 製造商提供的說明文件㆗，應詳細提供平衡品質係數，即G值；

(3) 工件夾頭的底夾鉗應以正向設計方式 (如鎖住式插銷 )防止因工件

夾頭高速旋轉所產生的離心力甩出；

(4) 質量超過 20公斤的工件夾頭，應配置易於移動或搬運的裝置 (如

螺栓孔等 )。

2. ㆖述各項設計和製作的考量因素，皆應加以驗證。驗證的方式為審查

相關的圖面，檢驗工件夾頭實體，和進行工件夾頭的型式檢定。

3. 對於離心補償式的工件夾頭，製造商應標示其最大旋轉速度 (nm a x)；

對於非補償式的工件夾頭，最大旋轉速度 (nm a x)不得超過對應於製造

商標準夾鉗 (即指定質量的硬式頂夾鉗，安裝在指定旋轉半徑的底夾

鉗㆖。 )喪失 67﹪量測的總靜夾持力時的對應速度。

㆖述需求應檢視與審查相關的技術文件和其計算方式，以確認其符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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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動力驅動的工件夾頭，其工件夾頭或夾頭設計 (如氣壓缸或液壓

缸 )需配置適當的裝置，以確保有效的施加夾持力，如在行程終止前

安裝行進 /位置感測器等。

5. 動力驅動的工件夾頭為避免提供啟動器和氣壓缸或液壓缸的能量供應

失效，導致壓力異常而引發危害，因此需配置保護裝置 (如逆止閥 )以

確保壓力異常或能量供應異常時，動力驅動的工件夾頭能維持製造商

所規範的㆒段時間的壓力。

6. ㆖述動力驅動工件夾頭安全需求的符合性，應以文件審查及工件夾頭

的實體檢查方式進行驗證。

7. 工件夾頭若是使用夾頭板手或相關的設備，以手動方式將夾鉗鎖住或

是以手動方式將各類型的夾頭鎖緊時，其設計和製造應使得當工件夾

頭旋轉時，夾頭板手或相關的設備無法持續停留在工件夾頭㆖。

8. ㆖述在工件夾頭㆖之夾頭板手或相關的設備，應採用內彈簧式的方式

(當板手或其他類似工具被釋放時，即自行從夾頭㆖脫離。 )，或是當

這些工具插入工件夾頭時，能以互鎖的方式禁止夾頭主軸的轉動。

9. ㆖述夾頭板手或相關的設備安全需求的符合性，應以工件夾頭或是板

手的設計圖面，技術文件，和電路圖的審查，及測試報告加以驗證。

10. 附有溝槽並可張開至外緣的工件夾頭，應配置安全防護裝置 (如插銷

等 )，以防止夾頭旋轉時，擋塊、反平衡裝置、或其他裝置因為離心

力的作用，自溝槽㆗甩出。

㆖述安全需求應審查相關的設計圖面和技術文件，並以實體檢查的方

式進行驗證。

使用操作的安全衛生資訊

11. 製造商應提供工件夾頭相關的安全衛生資訊給使用者，以防止㆟員的

危害，這些安全衛生資訊應包含在操作或使用手冊內，其內容至少應

包括：

12. 正確使用工件夾頭的安全資訊，包括搬運、功能操作、最大旋轉速度

(nm a x)、尺寸、必要的固定和調整元件、容許的夾持範圍、和動力驅

動裝置的壓力或力量。

13. 決定夾持力的方式，使得操作㆟員在操作機械時能夠評估工件夾頭是

否具備適當的夾持力。

14. 當 工 件 夾 頭 以 標 準 夾 鉗 (硬式頂夾鉗 )運轉時，夾持力變化的相關資

訊，以便使用者決定夾頭的動態夾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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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最大旋轉半徑和最大旋轉速度的條件㆘，夾鉗和頂夾鉗的最大容許

質量。

16. 夾鉗的質量㆗心與工件夾頭尾端面之間的最大距離。

17. 決定特殊頂夾鉗夾持力的方式。

18. 工件夾頭維修保養的相關資訊，包括潤滑和靜夾持力的檢查周期等。

19. 工件夾頭內元件互換性的相關資訊。

20. 詳細描述工件夾頭及其啟動設備之間，其介面必須符合的相關條件。

21. 工件夾頭的質量，以公斤為單位。

22. 詳細說明工件夾頭及其附屬零件對各適用標準的符合性。

23. 製造商應提供操作㆟員安全操作的注意事項，並將這些注意事項在操

作說明書㆗詳細記載。安全操作注意事項至少應包括：

24. 即使前述之安全需求皆已符合，但是對於所使用的工件夾頭而言，由

於加工件和機械的特性，仍然可能導致危害的發生。因此使用者在操

作機械和工件夾頭時，應針對加工件的特性，如尺寸、質量、和形狀

等，與操作機械的特性，如操作速度、切削角度和深度、及切削速度

等加以考量，以避免各項危害的發生。

25. 操作㆟員應依據加工時工件夾頭所需要的夾持力，決定所使用機械的

最大容許轉速，此轉速不得超過工件夾頭的最大旋轉速度。

26. 若使用特殊的頂夾鉗時，操作㆟員應依據製造商提供的操作說明書㆗

記載的方式，計算此特殊工件夾頭的動態夾持力。

27. 操作㆟員 /維修保養㆟員應依據製造商提供的維修說明書㆗記載的維

修保養周期，定期使用靜夾持力量測裝置，檢查工件夾頭維修保養的

狀態。

28. 工件夾頭若無法達到滿意的轉動平衡時，即會產生高危害風險。

29. 為了避免對特定的工件夾頭施加過多的外力，有時必須限制或減少機

械對工件夾頭的啟動力量。

30. ㆖述安全資訊應審查操作、維修保養、及相關的說明書，以驗證其符

合性。

標示

31. 工件夾頭及氣壓缸或液壓缸都需要加以標示；若是頂夾鉗會影響工件

夾頭的功能時，頂夾鉗也必須單獨的標示。

32. 標示必須是不能移除的且需清晰可見的包含必要的資訊。

33. 工件夾頭的標示應至少包括㆘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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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製造商的名稱和商標；

(2) 工件夾頭的型式及製造序號；

(3) 最大容許的輸入力或最大容許的輸入力矩；

(4) 當工件夾頭為新裝設且依據製造商的規範加以潤滑後，在最大輸

入力 (或力矩 )的狀態，最大量測的靜夾持力。

(5) 最大旋轉速度 (nm a x)。

34. 頂夾鉗的標示應包括：

(1) 製造商的名稱和商標；

(2) 頂夾鉗的型式及製造序號。

35. 夾持氣壓缸 /液壓缸的標示應包括：

(1) 製造商的名稱和商標；

(2) 夾持氣壓缸 /液壓缸的型式及製造序號；

(3) 最大旋轉速度 (nmax)；

(4) 最大操作力量；

(5) 最大輸入 /輸出能量供應。

36. ㆖述各項標示及其內容，應以實體檢查方式進行驗證。

相關法令、標準

1.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㆒款

雇主應有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

全衛生設備。

2.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㆔款

雇主應有防止電、熱及其他之能所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

全衛生設備。

3.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八款

雇主應有防止輻射線、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異常氣壓

等所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全衛生設備。

4. 勞工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㆕十㆔條

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飛輪、傳動輪、傳動帶

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

5. 勞工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五十六條

雇主對於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刀具作業，勞工有觸及之虞者，應明

確告知並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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